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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條例 29條偵辦模式：何春蕤製作（最新修訂 2008-04-30） 

 

 

 

 

警方故作可憐需

要幫助，或者表示

很開放，願意援

交，以此不斷和網

民對話，引誘網民

主動討價還價。一

旦出價就構成證

據（網路交談記錄

或加上手機通話

記錄，警方往往剪

接後附在筆錄後

移送） 

無明確援交含

意或無價碼

（例如只是露

骨的暱稱或邀

約的主旨） 

警方搜尋網上

可能暗示援交

之訊息（例如

「圓元員援原

緣園」同音字，

或者包養伴

遊，甚至一夜情

炮友等字眼） 

地檢署分案後開偵查庭，可能結

果為： 
1. 起訴：由法院進一步開庭審
理。仍可能判決無罪，或判

刑期（多半六個月以下） 
2. 緩起訴：認罪但留校察看，
期限內無其他罪行則塗銷記

錄，有其他罪行則取消緩起

訴，兩案併發 
3. 不起訴：但是心驚肉跳的過
程還是經歷了 

認為明確有援

交含意或價碼

（例如尋找有

緣人、應援

團、或想被包

養） 

甲、有些員警會設法約

出網民，打手機確

定對象，暴力逮捕

（警方經常沒表明

身分），以訊息記錄

逼出筆錄，移送地

檢署 
乙、越來越多員警直接

透過 ISP找到偵辦
對象的身分和所

在，以電話或文書

通知到局說明，建

立筆錄後即可移送

地檢署（受驚案主

不但被要求自投羅

網，還往往被迫接

受現成筆錄） 


